[bookmark: _Hlk216731920]《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操作指南》（2025年度）

[bookmark: _Hlk206361700][bookmark: _Hlk206361706]第一条【制定依据】为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制定本操作指南。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实质性运营材料】企业应当符合合作区实质性运营及《扶持办法》第二条适用对象的其他相关规定，应提交如下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系统下载填报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
3.生产经营场所情况（照片、视频等）；
4.生产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文件；
5.企业经营活动证明材料（如销售、采购合同、借贷；进行生产经营决策、财务决策、人事决策的会议纪要及对应照片等，如有请提供）；
6.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公司提供）；
7.2025年度企业在职员工名册（注明员工姓名、在职月份、用工类型、劳动合同签订单位、是否为澳门居民等，如有请提供）；
8.企业员工在合作区社保缴纳证明资料（提供2025年度1-12月的员工社保缴费记录和公司参保证明）。2025年在合作区新设立或新迁入合作区的企业按照《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及解读的有关规定提供；
9.2025年企业通过合作区银行账户发放员工工资的相关证明资料；
10.企业在合作区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及基本银行账户开立结算账户清单；
11.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合作区的佐证材料，如照片、视频等；
12.2025年度财产情况说明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13.现场资产照片。
第三条【澳资企业】申请澳资企业相关扶持的，应提交如下材料：
1.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
2.澳门投资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人为澳门居民，需提供澳门居民身份证；投资人为澳门公司，需提供澳门公司商业登记证）。
第四条【葡语（西语）企业】申请葡语（西语）企业相关扶持的，应提交如下材料：
1.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
2.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投资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人为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居民，需提供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居民身份证（或护照）；投资人为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的公司，需提供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的公司商业登记证]。
葡萄牙语系国家，是指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赤道几内亚九个国家。
西班牙语系国家，是指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乌拉圭、赤道几内亚、波多黎各。
第五条【扶持、奖励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规定的扶持、奖励，在申请时应提交：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5年度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申报书（申报系统下载填报并加盖公章）；
2.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或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4.收款银行账户信息资料（需为合作区开户银行）；
5.企业2025年度入库期文书式完税证明。
[bookmark: _Hlk188362344]第六条【境外投资奖励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奖励，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证明；
2.澳门公司或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公司的商事登记证（应体现公司的股东信息）；
3.澳门公司或葡萄牙语系（西班牙语系）国家公司的验资报告；
4.企业支付投资款的转款凭证。
第七条【举办活动扶持申请】企业举办展会活动，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展会活动情况介绍；
2.展会平面图（注明参展商名称、展品、展台序号等）；
3.参展商和参加人员名单（注明参展商名称、展品、展台序号、参展商国籍、参加人员姓名等）；
[bookmark: _Hlk205917004]4.展会现场展台相片（每个展台照片一张，按照参展商名单顺序排列）及相关音像视频资料（时长1分钟以内）；
5.费用明细表（注明每一项收取和支出费用的类别、金额、对应的发票编号）；
6.场地租赁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7.宣传广告资料以及宣传广告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8.场地搭建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9.酒店住宿水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0.往返交通费用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1.餐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2.会计师事务所对活动收取的费用和实际支付金额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第八条【举办活动扶持申请】企业举办年会、会议、文艺活动，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年会、会议、文艺活动情况介绍；
2.活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议程、手册、可公开的演讲材料或报告等）；
3.参加活动的企业和人员的签到册（注明姓名、工作单位等）；
4.活动现场相片（10张以上，体现参会人数）及相关音像视频资料（时长1分钟以内）；
5.费用明细表（注明每一项收取和支出费用的类别、金额、对应的发票编号）；
6.场地租赁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7.宣传广告资料以及宣传广告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8.场地搭建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9.酒店住宿水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0.往返交通费用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1.餐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2.会计师事务所对活动收取的费用和实际支付金额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第九条【举办活动扶持申请】企业举办体育赛事，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体育赛事情况介绍；
2.与国际体育组织、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单位或所属运动协会签约或授权证明及赛事方案（竞赛规程、组织方案、竞赛方案、场地保障方案、医疗保障方案、宣传工作方案、安保方案、应急救援方案等）；企业商业赛事只需提供赛事方案；
3.观赛、参赛人数证明（数据提供单位盖章）；
4.赛事现场照片或音像视频资料（时长1分钟以内）；
5.费用明细表（注明每一项收取和支出费用的类别、金额、对应的发票编号）；
6.场地租赁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7.宣传广告资料以及宣传广告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8.场地搭建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9.酒店住宿水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0.往返交通费用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1.餐单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12.会计师事务所对活动收取的费用和实际支付金额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条【企业对外推广扶持申请】企业投放广告，申请《扶持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投放广告的合同或协议；
2.广告费的付款凭证及发票或收据或账单（收款主体为境内企业的，应当提供发票）；
3.广告资料及展示广告投放的照片、视频；
4.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完税证明；
5.会计师事务所对可税前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以及企业申请广告费扶持对应的实际支付金额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一条【企业对外推广扶持申请】企业在境外参加展会，申请《扶持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参展情况介绍；
2.租赁展位、搭建展位的合同或协议（协议需包含展位面积及金额）；
3.展位费、搭建费的付款凭证及发票或收据或账单（收款主体为境内企业的，应当提供发票）；
4.往返交通费用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5.展品物流费用合同及发票、付款凭证；（如有请提供）
6.展位及企业参展的照片；
7.会计师事务所对境外参加展会实际支付金额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二条【境外维权扶持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扶持办法》实施后生效的保单及可供查询验证的保单编号；
2.保费支付的付款凭证及发票或收据或账单（收款主体为境内企业的，应当提供发票）。
第十三条【境外维权扶持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案件情况报告书（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费用发生情况、调整效果、是否取得保险赔付款等内容）；
2.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行政机关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
3.与专业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
4.相关费用支付的付款凭证及发票或收据或账单（收款主体为境内企业的，应当提供发票）。
第十四条【营收增量奖励】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企业2025年度于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的合作区统计数据（对合作区成立前已在横琴注册且已纳入珠海市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的，可提供珠海市统计数据；不含因在合作区购买土地新建不动产进行销售或出租而产生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孰低者为准。
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企业2024年度的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孰低者为准；
（2）企业2025年度的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的合作区统计数据（对合作区成立前已在横琴注册且在已纳入珠海市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的，可提供珠海市统计数据；不含因在合作区购买土地新建不动产进行销售或出租而产生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孰低者为准。
第十五条【办公用房购置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扶持，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办公用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署日期应在《扶持办法》有效期内）；
2.购房款的支付凭证及发票；
3.完税凭证；
4.办公用房产权证明（颁发日期应在《扶持办法》有效期内）；
5.自取得房产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五年内转让或者通过变更股权等方式变相转让该房产则退回办公用房购置扶持资金的书面承诺。
第十六条【贷款贴息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十条扶持的，还应提交银行借款合同和利息支付凭证。
第十七条【研发费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十一条扶持的，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bookmark: _Hlk215853906]1.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完税证明；
2.企业研发费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3.研发项目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招聘扶持】申请《扶持办法》第十三条扶持的，在申请时还应提交：
1.2025年度企业新增员工名册（注明员工姓名、在职月份、用工类型、劳动合同签订单位、是否为澳门居民等，如有请提供）；
2.新增员工社保缴纳证明资料（提供员工入职申请企业前12个月及入职后的连续社保缴纳证明）；
3.2025年度和2024年度12月份企业员工在合作区社保缴纳证明资料。
[bookmark: _Hlk209432527]第十九条【企业提级奖励】若企业经过在合作区发展于2027年首次获评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可根据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于2028年发布的申报通知申报《扶持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奖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将分别于2028年和2029年等额发放该奖励。
第二十条【申报流程】
《扶持办法》所规定的各项扶持、奖励申报流程如下：
（一）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于每年发布申报通知，受理企业上一年度的申报奖励和扶持资金。申报主体按照规定时间和操作指南的要求备齐材料，并按要求将有关材料递交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或其授权的单位，逾期不予受理。申报主体提交的申报材料为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
（二）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或其授权的单位统一受理，对申报主体的资质和申报材料进行核查，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资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对方需补齐的资料和补齐资料的期限，期限内未补齐视为放弃；符合受理条件且资料齐备的，准予受理，并告知企业受理情况。
（三）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依据企业申请资料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查询企业上一年度在合作区的年度贡献（指年度入库的增值贡献和企业所得贡献，含向境外股东分红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贡献，以及购买境外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及知识产权而代扣代缴境外企业所得、增值收入形成的贡献；不含因在合作区购买土地及在购买土地上新建不动产进行销售或出租而形成的贡献）。最终数值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确定。
（四）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定后，将企业的名单及拟给予的奖励、扶持类型在合作区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按规定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二十一条【法律责任】
申请主体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如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扶持资金的，应退回扶持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情况严重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解释权】本操作指南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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